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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管辖

由于法律对此未做明确规定，

但相关案例已经予以认定， 因此笔

者认为此处法定二字须打上引号。

如案号为 （2012） 东民初字第

13663 号一案中， 法院生效裁判认

为：

根据 《保险法》 第六十条的规

定， 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

人依法享有的， 代位行使被保险人

向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

的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源于法律的

直接规定 ， 属于保险人的法定权

利， 并非基于保险合同而产生的约

定权利。

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造

成保险事故，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

偿保险金后， 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

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而提起诉讼

的， 应根据保险人所代位的被保险

人与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确定管

辖法院。

第三者侵害被保险人合法权

益， 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 依据

《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

管辖， 而不适用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管辖的规定， 不应以保险标的物所

在地作为管辖依据。

该案件为当年最高法院的指导

案例， 该认定思路基本为司法所接

受。

另外， 案号为 （2012） 苏商再

提字第 0035 号一案中， 法院将保

险法中的第 61 条 “损害” 进行合

理解释， 明确其不限于侵权行为，

亦可基于第三者的违约行为等产

生， 故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诉讼管

辖应根据保险人所代位的被保险人

与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而确定。

以下笔者通过两例海上保险代

位求偿权的案件与前述保险法中的

“法定” 管辖认定进行比较。

第一例案件为上海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 ， 案号为

（2007） 沪一中民五 （商） 初字第

195 号。

法院认为， 本案所涉的货损事

实属与海上航行有关的陆上事故，

根据海商法的规定， 作为保险人的

富邦保险公司在向被保险人台中精

机厂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

后， 依法向第三责任人行使追偿权

的纠纷应属于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

纠纷， 应由海事法院专属管辖， 故

上海海事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第二例案件为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 ， 案号为

（2010） 沪高民四 （海） 终字第 50

号。

法院首先确定该案适用海事海

商方面的法律规定， 其次认可了被

上诉人 （保险人） 在该案中申请追

加为原告的诉讼请求。

理由是： 结合本案， 中昌海运

以船舶碰撞纠纷为由起诉上诉人，

纠纷实质是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

纷， 被上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

人民法院审理的仍是上诉人与中昌

海运之间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的法

律关系， 这与中昌海运的诉讼请求

基础是一致的， 即认可保险人的原

告申请。 此点与 《海事诉讼特别程

序法》 之 94? 95 条的规定不悖。

虽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 14 条亦规定， 受理保险人

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纠纷案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

第三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进行审理， 且特别程序法第 6 条对

于海事侵权行为即海上运输合同纠

纷提供诉讼， 关于法院管辖设置了

选择性规定， 但以上判例明确了海

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管辖为海事法

院的 “专属” 管辖。

以上比较可见， 保险代位求偿

权行使的诉讼管辖根据被保险人与

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而确定， 海

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则为海事法院专

属管辖。

意定管辖

本文所探讨的意定管辖， 主要

是指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之间有仲裁

协议， 该仲裁协议对于法院管辖的

影响。

此点法律亦未做明确规定， 笔

者将对保险代位求偿及海上保险代

位求偿进行比较说明。

保险代位求偿中， 前述的仲裁

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江苏省高院

作 出 的 民 事 裁 定 中 （ 案 号 为

[2015] 苏商辖终字第 00101 号） 作

出了有效的倾向性认定， 其理由在

于：

（1）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付

损失后， 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

定依法取得的代位求偿权是一种法

律规定的债权转让；

（2） 根据仲裁法解释第九条

的规定， 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

让的， 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 但

当事人另有约定? 在受让债权债务

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

仲裁协议的除外。

本案中， 保险人在赔偿保险金

时应当知道买卖合同中存在有效的

仲裁协议， 虽然仲裁协议是买方与

卖方之间的约定， 但由于保险人并

未对仲裁协议提出明确反对或与买

方另有约定， 故仲裁协议对保险人

仍然有效， 本案应交由仲裁解决，

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中， 保险人

是否必须应当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

使请求赔偿权利， 从 《海事诉讼特

别程序法 》 第 94 条至 96 条之规

定， 可知并非是必然之举。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上保

险的司法解释中， 也明确对于保险

人以被保险人之名义提起诉讼? 仲

裁等行为的认可。

在海上代位求偿中， 本文从保

险人以被保险人名义? 自己名义以

及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共同向第三责

任人主张索赔时， 仲裁协议是否有

效进行探讨。

1.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向

第三责任人主张索赔。

如果被保险人与第三责任人之

间已经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而保

险人又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向第三人

索赔的， 因为仲裁协议本身已经非

常明确地表明当事双方愿意选择仲

裁方式解决， 因此保险人应当受仲

裁协议的约束， 但保险人应当向仲

裁机构表明其具有代位求偿权利的

证明。

前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上

保险的司法解释第 15 条明确规定，

“保险人取得代位请求赔偿权利后，

以被保险人向第三人提起诉讼? 提

交仲裁? 申请扣押船舶或者第三人

同意履行义务为由主张诉讼时效中

断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可见

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了司法实践对于这种方式的认可

态度。

2.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

责任人主张索赔。

仲裁协议强调的是当事人自愿

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意思表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保险人与

第三责任人之间的索赔与被保险人

向第三责任人索赔并无不同， 但是

无法从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就推

理出保险人也愿意采用仲裁方式解

决其向第三责任人提出的索赔争

议。

因此， 除非保险人与第三责任

人能够订立额外的仲裁协议， 否则

仅就我国现行法律可以推知， 保险

人不受原被保险人与责任人之间订

立的仲裁协议的约束。

2009 年最高院对天津市高院

的复函 （[2009] 民四他宇第 11 号）

亦表明了这个态度。

最高院认为： “涉案运输合同

仲裁条款是运输合同当事人为仲裁

解决纠纷而订立的有效仲裁条款。

作为保险人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依据保

险合同向被保险人赔付货物损失

后， 依法取得向承运人以及其他责

任人请求赔偿货物损失的代位求偿

权利。 由于保险人并非协商订立运

输合同仲裁条款的当事人， 仲裁条

款并非保险人的意思表示， 除非保

险人明确表示接受， 否则该仲裁条

款对保险人不具有约束力。”

3.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共同向第

三责任人主张索赔。

因为 《保险法》 和 《海事诉讼

特别程序法》 都明确保险人只在其

赔付的保险赔偿范围内享有代位求

偿权。

如果被保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

超出保险赔偿数额的， 被保险人仍

然可以就超出部分， 独立地向责任

人提出索赔。

具体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

种情况， 如果保险人就已经赔付的保

险赔偿范围， 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向第

三责任人提起仲裁， 被保险人就超出

保险赔偿范围的部分也向第三责任人

提起仲裁 ， 则仲裁机构应当合并审

理， 保险人应当受仲裁协议的约束。

第二种情况， 如果保险人是以自

己的名义向第三责任人主张保险赔偿

的部分， 被保险人也向第三责任人提

出索赔， 此时， 保险人是否受仲裁协

议的约束？

从理论上分析， 保险人不应当受

仲裁协议的束缚。 除非保险人能够与

第三人达成有效的仲裁协议， 否则保

险人只能采取诉讼的方式。

如果保险人选择诉讼， 而被保险

人因为受仲裁协议的约束只能提起仲

裁， 就会出现基于同一原因? 同一法

律基础产生的索赔出现在法院和仲裁

机构两个完全不同部门的情形。

从节约成本的角度， 希望法律上

可做周全规定或司法实务中以指导案

例供以参考。 笔者认为， 法院应当享

有优先审理的权利， 理由为：

1.代位求偿权为法定之权利， 其

规定与行使无损于私权? 反倒是对于

私权可能产生不公的补充和平衡；

2.保险人在赔付被保险人之后方

才获取代位求偿之权， 海上代位求偿

的诉讼期间较短 （1 年）， 大部分案

件又含涉外因素， 实务中举证责任十

分繁杂耗时? 保险人迅疾向法院提起

诉讼是常态， 法院获取及早受理的可

能性大大高于仲裁机构；

3.被保险人对于海上投保一般较

为充分， 超额部分价值高于保险金赔

付的可能性较低；

4.执行也需依赖法院。

因此笔者的建议是， 当遇到以上

情形时 ， 应该以法院审理为优先原

则， 在规定情形下适用仲裁协议之约

定。

保险代位求偿权源于《保险法》第60条之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

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

日起， 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

利。 ”

而海上代位求偿权则规定于《海商法》第252条，“保险标的发生

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 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

赔偿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给保险人。 ”

可见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之下，代位求偿权是债权的法定转让，其

特点在于其法定性， 产生原因无外乎鉴于财产保险以赔偿实际损失

为原则， 为避免被保险人同时向第三者及保险人请求赔偿而获取双

重利益，实质为诚实公平原则的规则体现。 保险法中关于代位原则，

不仅仅有债权性的体现（如第60条），亦有物权性之体现，如第59条之

规定，即保险人在支付全部保险金额后，可获取保险标的的全部残值

或部分残值。

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管辖，结合前述，笔者从法定及意定两个

方面通过案例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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